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貸款協議及認股權證文據之修訂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發表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指
明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為達成貸款協議其中一項先決條件，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三日，本公司、貸方及
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China Water Group (HK) Limited（「CWG」）訂立經修訂及重
列貸款融資協議，以修訂貸款協議，據此（其中包括）CWG將取代本公司作為貸款
協議項下之借方及本公司將成為貸款協議項下之擔保人。此外，本公司、貸方及
CWG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三日進一步訂立多項修訂協議，以修訂（其中包括）認股
權證文據，以反映對貸款協議作出之上述更改。於認股權證附帶之認購權獲行使
時發行認購股份之所得款項，將與CWG不時欠付貸方之任何負債之任何未償還本
金對銷。董事確認，除上述修訂外，認股權證文據之條款及條件並無任何重大變動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水務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段傳良

香港，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三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，即段傳良先生及李濟生先生；四名非
執行董事，即陳國儒先生、武捷思先生、趙海虎先生及周文智先生；及四名獨立
非執行董事，即黃少雲小姐、劉冬小姐、周錦榮先生及王競強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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